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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新时代实现就

业开门红的关键之年，持续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树

立更高质量就业目标，对顺

利完成“十三五”时期就业工

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将紧紧围绕“民生

为本，人才优先”工作主线，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促进

转移就业，支持返乡创业，助

力增收脱贫”为主题的“春风

行动”，更好地满足 2018 年

春节前后进城务工人员就业

需求和企业用工需要。该局

将继续以搭建就业平台和提

供就业服务为手段，以改善

就业服务环境、完善社会保

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维

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为突破

点，切实解决好农民工就业

工作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问题，为服务全省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保

障。

一、农民工的基本权利有那些？
按《劳动法》相关规定，劳动者有以下

基本权利：
1、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

的权利即劳动者在就业时，不会因民族、
种族、性别、宗教信仰而受到用人单位的
歧视；

2、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劳动者按用
人单位的要求付出了劳动，就有权获得相
应的报酬；

3、休息、休假的权利，休息、休假是指
劳动者在法律规定的时间里不必从事生
产和工作，可自由支配自己时间和活动；

4、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
5、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
6、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
7、检举和控告的权利；
8、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二、常见的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现

象有哪些？
从近几年的劳动争议案件来看，进城

就业农民工权益受到侵犯主要集中在以
下几个方面：

1、用人单位克扣或无故拖欠工资；
2、强行加班加点，却不付给延长工作

时间的工资报酬；
3、用人单位没有为就业者配备必要

的劳动防护用具和劳动保护设施；

4、女工和未成年工得不到特殊劳动
保护；

5、农民工患职业病、因工受伤、致残
甚至死亡后，用人单位逃避责任；

6、用人单位的内部规章制度与国家
法律法规冲突；

7、用人单位收取抵押金，克扣进城就
业者有效证件；

8、随意辞退或开除农民工。
三、为何要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

同？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

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尽管
与用人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也依法享有劳动保障权利，但是，如果劳
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的权益仍然有可能难以得到全面
保护。一是由于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必须通过其他途径证明其与用人
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如果劳动者不能
证明其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则
其各种劳动保障权益将难以得到保护。
二是如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没有签订劳
动合同，则劳动者难以证明双方有关工资
等事项的一些口头约定，致使这些双方口
头约定的劳动保障权益难以得到保护。
所以，劳动者应当要求用人单位签订劳动

合同。
四、签订劳动合同必须具备哪些条款？
签订劳动合同须具备以下主要内容：
1、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

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2、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

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3、劳动合同期限；
4、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5、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6、劳动报酬；
7、社会保险；
8、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

护；
9、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

的其他事项。
劳动合同除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约定试用期、培
训、保守秘密、补充保险和福利待遇等其
他事项。

五、为什么用人单位不能以招用“临
时工”为借口，侵犯劳动者的权益？

《劳动法》施行后，所有用人单位与职
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各类职工在用
人单位享有的权利是平等的。用人单位
如在临时性岗位上用工，应当与劳动者签
订劳动合同并依法为其建立各种社会保
障，使其享有有关福利待遇，但在劳动合

同期限上可以有所区别。用人单位不能
以招用“临时工”为借口，侵害劳动者的劳
动保障权益。

六、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劳动者
有什么知情权？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
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
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
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
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
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
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

七、用人单位是否可以扣押劳动者的
身份证等有关证件？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九条规定,用人
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
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
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八、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后，支
付的劳动报酬有哪些？

用人单位给予员工的劳动报酬应一
般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各类岗
位津贴和补贴、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
酬、年终奖金以及销售提成工资等。

九、哪些情形可以视为工伤？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
1、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

死亡或者在４８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
亡的；

2、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
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3、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
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
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十、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工
伤职工的工伤待遇由谁支付？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用人单位依照
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
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未参
加工伤保险期间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
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
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十一、与用人单位出现劳动保障争议
时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如果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
议，可以通过双方自行协商、企业调解委
员会调解、劳动争议仲裁、法院审判等四
条渠道解决。同时，投诉书中注明投诉人
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住所
和联系方式，被投诉用人单位的名称、办
公场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
名、职务以及合法劳动权益受到侵害的事
实和投诉请求等事项。书写投诉文书确
有困难的，可以口头投诉，由劳动监察机
构进行笔录，并由投诉人签字。

找工作，找岗位，学技能就上哈尔滨
就业地图。它是免费为个人求职、单位招
聘、技能培训等权威的政府信息平台。

身边有网上电脑：登录哈尔滨就业地
图（http://map.hrblss.gov.cn/）即可进入使

用。
家里闲暇上电视：搜索有线电视“七

彩生活栏目”第一个窗口就是“哈尔滨就
业地图”。

方便快捷用手机：分别扫描下面二维

码进入“哈尔滨就业地图”手机APP或
“哈尔滨就业”微信公众号，还可进入腾讯
微信“钱包”和支付宝“城市服务”栏目的

“哈尔滨就业地图”。
就近利用查询机：在社区平台、职介

机构、培训机构、大专院校等人群密集场
所设置有就业地图查询机。

地址：香坊区和兴路38号
联系电话：87739273

一、农民工进城务工应具备哪些条件？
1、年满16周岁；
2、具备必要的职业技术能力。
二、农民工进城就业需带哪些证件？
1、身份证；
2、婚育证；
3、职业资格证书；
4、特种作业操作证。
三、农民工在办理和使用暂住证方面

应遵守哪些规定？
农民工应按规定申领和使用暂住证。

遇有查验暂住证时，应当主动出示，不得拒
绝；不得使用假暂住证或者借用他人的暂
住证；离开暂住地时，应当到当地公安派出
所办理注销暂住手续，交回暂住证。

四、农民工到职业介绍机构找工作应

注意哪些问题？
求职应到合法职业介绍机构，首先查

看是否有“职业介绍许可证”和“工商营业
执照”后，办理求职登记，求职时应提供学
历证明、职业资格证书、技能上岗证，填写
求职登记表，职业介绍机构根据求职者要
求，推荐用人单位，求职者持职业介绍机
构开具的推荐信，到用人单位面试，用人
单位和求职者互相满意，即可签订劳动合
同。职业介绍机构应免费为农民工提供
服务。

五、为什么要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工单位确立

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是劳动者保障自身权益、处理劳动争议的
重要依据。

六、用人单位是否可以扣押劳动者的
身份证等证件？

《劳动合同法》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
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
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
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七、签订劳动合同必须注意哪些条款？
1、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

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2、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

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3、劳动合同期限；
4、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5、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6、劳动报酬；
7、社会保险；

8、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
护；

9、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
的其他事项。

劳动合同除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约定试用期、职业
技能培训、保守秘密、补充保险和福利待
遇等其他事项。

八、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时，用人单
位能否向劳动者收取定金、保证金或扣留
居民身份证？

用人单位录用人员时，不得收取保证
金或抵押金、扣押被录用人员的身份证等
证件。因此提醒劳动者，一旦用人单位有
这种违法违规行为，应及时向劳动保障监
察机构举报。

一、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怎么办？
向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建设行

政部门和有关部门举报。当事人应当对
其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作出类别分析：①
属于劳动保障方面的，应当到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投诉举报；②属于建设工程管理方
面的，应当到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投诉举
报；③属于经济诈骗、社会治安、债务纠纷
等方面的，应当到公安、司法部门投诉举
报。

二、农民工有权拒绝加班？
用人单位不得强迫农民工加班，如果

工作确实需要时，应与农民工协商，也就是
说农民工若不同意加班有权拒绝。除此之
外，延长工作时间的长度也不能是随意的，
一般每日不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
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

的情况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超过3个
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个小时。

（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
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
报酬。

（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
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
百的工资报酬。

三、企业不按时支付工资怎么办理？
用人单位必须按月支付劳动工资，没

有正当理由超过规定的付薪时间未支付劳
动者工资属于无故拖欠工资，是侵权行为，
农民工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举报。

四、农民工如何参加社会保险？
（一）参加养老保险
农民工在哈就业并建立劳动关系的，

可按城镇企业职工参加养老保险。

（二）参加医疗保险
对已在哈实现稳定就业并与用人单

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用人单位应为
其办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按规定
缴纳医疗保险费；在哈灵活就业的农民
工，可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三）参加工伤保险
用人单位应为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

工伤保险费全部由用人单位缴纳，农民工
个人不缴纳。

（四）参加失业保险
在哈就业的农民工由用人单位办理

失业保险。
五、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

后，怎样解决？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后，

可通过以下程序解决：

（一）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双方当事
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协商，达成协议。

（二）调解程序。不愿双方自行协商
或达不成协议的，双方可自愿申请企业调
解委员会调解，对调解达成的协议自觉履
行。调解不成的可申请仲裁。当事人也
可直接申请仲裁。

（三）仲裁程序。当事人一方或双方
都可以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庭
应当先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做出裁决。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生效的仲裁调解书或
裁决书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四）法院审判程序。当事人对仲裁
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
起15日内将对方当事人作为被告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展开

2018 年“ 春 风 行 动 ”
竭诚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朋友提供政策咨询

农民工维权指南

农民工进城就业须知

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哈尔滨市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办公室、哈尔滨市总工会、哈尔滨市妇女联合会
定于2018年2月中旬至3月底在全市范围内联合开展以

“促进转移就业，支持返乡创业，助力增收脱贫”为主题的
“春风行动”，活动期间在全市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等举
办各类招聘活动。

由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哈尔滨市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哈尔滨市总工会、哈尔滨市妇女联合
会主办，哈尔滨市就业管理局、哈尔滨市职业介绍服务中
心承办的2018年“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定于3月8日、
15日、22日（9:00-12:00）在哈尔滨人力资源中心（香坊区
和兴路38号）举办2018年“春风行动”启动仪式、“春风行
动”龙江知名企业专场招聘会和“春风行动”家服行业专场
招聘会。届时，欢迎广大农民工朋友以及有就业愿望的各
类求职人员踊跃参加。

哈尔滨就业地图 农民工就业综合服务平台

哈尔滨市公共职业培训机构
当您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时，请到以下公办农民工定点培训基地

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联系人
哈尔滨技师学院
（哈尔滨劳动技师学院） 松北区学院路利民西八大街 87930896 于 雷
哈尔滨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香坊区和兴路38号 85953386 李 力
哈尔滨市公共汽车总公司技工学校 香坊区电机街8号 82400122 吉利军
哈尔滨市商业学校 道外区东直路371号 57631122 李家文
报达家政职业培训学校 道里区前进路85号 84855775 张 双
哈尔滨轴承集团公司技工学校 香坊区卫生街24号 4001808809 张莉萍

哈尔滨市农民工保障机构
当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向以下单位投诉

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黑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局 南岗区中山路68号 87130097
哈尔滨市劳动保障监察局 香坊区和兴路38号 87739392
道里区劳动保障监察局 道里区新阳路182号 84515477
道外区劳动保障监察局 道外区南康街54号 88344210
南岗区劳动保障监察局 南岗区宣化街451-4号 82543276
香坊区劳动保障监察局 香坊区西骑兵街10号 55150581
平房区劳动保障监察局 平房区大连三路1号 86501665
松北区劳动保障监察局 松北区中源大道10666号 88107360
呼兰区劳动保障监察局 呼兰区公园路16号 57335881
阿城区劳动保障监察局 阿城牌路大街269号 53721140
双城区劳动保障监察局 双城区东直路128号 53113907

哈尔滨市公共职业介绍机构
当您求职时，请到政府各部门办的公共职介机构

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联系人
哈尔滨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香坊区和兴路38号 85953305 梁 栋
道里区职业介绍中心 道里区抚顺街80号 84543038 于 磊
道外区职业介绍中心 道外区南康街54号 88342077 董吉滨
南岗区职业介绍中心 南岗区宣化街451-4号 82523736 万 勍
香坊区职业介绍中心 香坊区联草街9号 51895752 董国滨
平房区职业介绍中心 平房区百利小区19号楼3单元 86502464 蒋 震
松北区职业介绍中心 松北区中源大道10666号 88110828 丁 宁
呼兰区职业介绍中心 呼兰区公园路20号 57330898 韩旭峰
阿城区职业介绍中心 阿城区牌路大街269号 53792333 高岩梅
双城区职业介绍所 双城区东直路128号 53169872 陈 茜
尚志市职业介绍所 尚志市双桥广场30号 53388199 许宏铃
依兰县职业介绍所 依兰县三姓路中段 57285055 吴恒宇
木兰县职业介绍所 木兰县木兰镇西大街155号 57081987 姜春梅
延寿县职业介绍所 延寿县西同庆街 53018310 尤龙江
方正县职业介绍所 方正滨水新区法院办公楼 57122430 郭宝君

东侧，就业服务中心大楼二楼
劳动就业局

通河县职业介绍所 通河县大通河大街 57422647 许大桐
五常市职业介绍所 五常市亚臣路人力资源和 51695083 周宇东

社会保障局大厦二楼就业局
巴彦县职业介绍所 巴彦县工业园区巴彦就业局 57522209 高秀丽
宾县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宾县宾州镇迎宾路劳动就业局 51771500 金贞姬
市总工会职业介绍所 南岗区中山路248-8号工人文化宫 87655198 刘莉莉
哈尔滨市妇女培训学校 南岗区嵩山路20号 82346219 吴静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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